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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政发〔2006〕50号

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在独木水库开展

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

麒麟区、富源县、罗平县人民政府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：

曲靖独木水库作为曲靖城市供水的重要水源之一，将对曲靖

城市未来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为加强水源保护，防止水

污染，保障城乡居民用水安全，同时有效解决在独木水库管理区

域内多头执法、重复执法和执法空白等问题，根据《云南省曲靖

独木水库保护条例》的规定和《中央编办国务院法制办关于推进

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和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中央编办发〔2003〕4号）精神，经云南省人民政府 2006年 3

月 30日同意，市人民政府决定从 2006年 7月 1日起在独木水库

保护区范围内相对集中水政、环境保护、渔业管理、海事、林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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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等部门的部分行政处罚权由曲靖市独木水库管理局行使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区域

在《云南省曲靖独木水库保护条例》确定的独木水库保护区

范围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（具体范围见附图）。

一级保护区范围为 2008米高程以下的库区。

二级保护区范围为富源布都—墨红—世衣—公路以南，除一

级保护区之外的水库径流区及水库配套工程和输水工程。

三级保护区范围为富源布都—墨红—世衣公路以北的水库径

流区。

二、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范围

（一）在独木水库保护区范围内行使水政、环境、渔业、海

事等管理方面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；

（二）在独木水库一级保护区范围内行使林政管理方面有关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；

（三）在独木水库保护区范围内行使《云南省曲靖独木水库

保护条例》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权。

（详细范围见附件）

三、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机构

曲靖市独木水库管理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及《云南省曲靖独木水库保护条例》独立行

使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，履行相应义务并独立承担相应的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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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。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曲靖市独木水库管理局作出的具体

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，曲靖市人民政府为行政复议机

关。

四、加强领导，统一认识，保证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顺

利开展

（一）部分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后，相关部门不得再行使已

统一由曲靖市独木水库管理局行使的行政处罚权。未集中的行政

处罚权和其他行政执法权仍按原管理体制进行管理。

（二）部分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后，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对这

项工作的领导，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研究新情况，解决新问题，

搞好具体工作衔接，确保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积极稳妥地组

织实施。

（三）各级各部门要统一认识，顾大局、讲团结、讲风格、

守纪律，认真做好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，保持正常的工作秩

序，及时处理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

题，保证各项工作顺利进行。

（四）曲靖市独木水库管理局要认真抓好执法队伍建设，提

高执法人员素质，敢于执法、善于执法，要严格执法程序，公正

执法，廉洁执法，文明执法，热诚服务。

（五）曲靖市独木水库管理局要按照依法行政的总体要求建

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度、责任追究制度、评议考核制度、行政

执法培训考核制度、行政执法检查监督制度等各项监督管理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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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。

（六）市政府法制办公室要加强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

的监督检查，逐步形成科学分工、相互配合、合理制约、高效运

行的工作机制。

附件：1.独木水库保护区划图

2.曲靖市独木水库管理局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范围

二○○六年五月十六日


